
刘亮 （化名） 在公司电视购
物直播栏目中担任摄像师职务，
长期站立及守候在摄像机旁的工
作导致他双侧下肢静脉曲张。 在
一次直播时， 刘亮离开直播间13
分钟、 靠墙坐地休息3次， 公司
以他 “长时间外出及多次远离机
位坐下构成脱岗” 为由决定与他
解除劳动关系。 刘亮认为自己没
有明显失职行为， 遂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职工： 工作时因身体不
适如厕、 坐地休息不属违纪

刘亮诉称， 他作为电视购物
直播栏目摄像师， 职责是架设摄
像机位、 卡定祯、 在直播过程中
操作摇臂控制摄像机。 每个直播
班次由2个人负责5台摄像机， 每
班次时长40至60分钟不等， 两班
次间不一定有休息时间。 由于长
期从事摄像工作， 他自2017年便
患上双侧下肢静脉曲张、 下肢酸
胀不适等疾病。

2021年9月12日上午 ， 他连
续直播4个多小时没有休息。 中
午， 他用十几分钟吃完午饭。 接
下来， 便开始下午的直播。 在下
午的直播过程中， 他因肚子不舒
服离开直播间去了一次厕所， 返
回后又在靠墙位置坐下休息几
次， 但公司以这些行为违反企业
规章制度为由与他解除劳动关
系。

刘亮认为， 公司的解聘决定
违法， 遂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万元。 其
理由是公司没有禁止摄像师坐着
工作的规定或惯例， 现场监控录
像中其他摄影人员也存在偶尔坐
下的情况。 再者， 其去厕所前已
经通过通话包提前告知现场导
播、 导演， 如厕期间他也一直戴
着通话包。 况且， 除了他， 现场
还有一名摄影师看管着5个摄像

机， 而这些摄像机在较长时间内
是不需操作的。 因此， 其不存在
脱岗行为， 更没有因他如厕出现
直播事故。

公司： 长时间外出、 数
次远离机位坐地休息是脱
岗， 可以解聘

公司辩称， 为规范职工工作
行为， 公司制定多个制度规定进
行约束， 刘亮对此是知悉的。 其
中， 《摄像组演播室纪律规定》，
禁止出现直播脱岗现象， 如违反
本规定 ， 将无条件接受公司调
岗、 降薪、 甚至开除。 《演播区
管理办法 》 规定 ， 节目制作人
员， 必须在节目录制开始前30分
钟调试好所有设备， 并在演播室
候场， 不得随意离开。 禁止与他
人长时间闲聊天、 随意坐地、 乱
涂乱画等行为。 《员工手册》 规
定， 工作时间未经请假擅自脱岗
3次以上， 属于严重破坏公司管
理秩序， 将对此进行辞退处分且
永不录用。

从事发当天下午的监控可以
看出， 刘亮在直播过程中无故外
出， 外出时长达13分钟， 回到演
播室后依然未认真监管机位， 而
是在远离机位在一旁坐地休息。
刘亮坐在靠墙位置离开操作设
备、 擅离直播间等脱岗行为， 严
重违反公司相关制度规定， 公司
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其劳动关系合
法的。

法院： 公司需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万
元

法院审理认为， 在刘亮工作
时外出一事上， 根据其与现场导
演的通话录音可知， 他若日常去
卫生间与现场导播、 导演说一下
即可。 在当天， 他提前向现场导
播、 导演告知了需要去卫生间这

件事， 公司也认可工作期间允许
刘亮去卫生间， 因此， 在刘亮已
经提前报备的情况下， 其外出13
分钟去卫生间的行为并无不妥，
不构成脱岗。

针对刘亮多次远离机位坐地
休息一事， 通过查看监控可知，
直播间现场5台摄像机的机位相
对固定， 刘亮一直佩戴通话包并
与导播保持联系， 虽然他时而站
起时而坐下， 但并无明显失职行
为， 且另一名摄像师在相应期间
也坐地休息2次， 故不宜认定刘
亮的行为构成脱岗。

针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
根据公司提交的 《员工手册》 中
关于 “严重破坏公司管理秩序行
为” 的规定， 相较于 “连续旷工
3天” “工作期间未经请假擅自
脱岗3次以上” 等予以辞退处分
的行为， 刘亮的行为尚未达到此
类严重过错的程度， 且公司没有
证据证明刘亮的行为给公司造成
了损失。

据此， 法院认为公司与刘亮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缺 乏 事 实 及 法
律 依 据 ， 系违法解除 ， 并判决
公司向刘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15万元。 公司不服该判
决提起上诉 ， 但被二审法院驳
回。

法官提示
对员工应罚当其过， 避

免构成侵权

《劳动法》 第25条及 《劳动
合同法》 第39条均规定， 员工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时， 用
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 审理本
案的法官认为， 用人单位据此解
除劳动合同时需要满足以下两个
要件：

一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合
法有效。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合法有效
需要满足经过民主程序、 合法合

理、 有效公示三个条件。 其中，
民主程序是指用人单位应当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条规定的程序
制定规章制度， 相关规章制度或
重大事项需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
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 合法合理是指规章制度不得
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策
规定， 既要符合法律， 也要合情
合理， 不得过度放大乃至超越劳
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范畴。 有效
公示是指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
当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例如， 可
以向员工发邮件 、 微信进行告
知， 在工作场所进行张贴， 或在
公司网站上进行公示， 最好留存
送达告知的签收手续。

二是员工存在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的情形。

首先， 根据公司规章制度表
述判断何种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
章制度的行为， 本案中， 《员工
手册》 规定， 员工若出现 “连续
旷工3天” 或 “工作时间擅自脱
岗3次以上 ”， 公司可以予以辞
退。 其次， 结合员工具体的工作
岗位、 职业特点， 从主观恶性程
度、 影响范围、 后果的严重性等
多个方面考虑是否属于严重违反
规章制度的行为。 本案中， 摄像
工作需长期站立， 容易形成静脉
曲张等疾病， 工作期间不允许其
坐下对于劳动者实属过苛， 刘亮
适当坐下休息， 属于合理行为；
摄像机机位相对固定， 现场还有
其他摄像师， 刘亮因内急等正当
理由短暂外出应当被允许； 且刘
亮事先已告知导播、 导演， 期间
佩戴通话包保持联系， 也未有擅
自脱岗的主观故意。

公司在制定规章制度以及处
罚员工时需要严格把控以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
适用 ， 避免侵犯员工的合法权
益。

唐玥 马宁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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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计算机公

司的技术人员 。 一年
前， 公司决定研发一款
计算机软件， 并把研发
任务交由我负责完成 。
为解除我的顾虑， 公司
言明涉及计算机软件的
相关责任由公司承担 。
在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
支持下和同事的配合
下， 近期我完成了该款
软件的研发。

请问： 该款计算机
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谁
享有？ 读者： 廖长友

廖长友读者：
著作权分为人身权

和财产权， 具体包括发
表权 、 署名权 、 修改
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
复制权、 发行权、 出租
权、 展览权、 表演权 、
放映权、 广播权、 信息
网络传播权、 摄制权 、
改编权、 翻译权、 汇编
权、 获得报酬权等。

我国《著作权法》第
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自
然人为完成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工作任务所创
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 ，
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外 ， 著作权由作者享
有， 但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
内优先使用。 作品完成
两年内 ， 未经单位同
意， 作者不得许可第三
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
方式使用该作品 。” 这
就是说， 职务作品的著
作权一般归作者所有。

但是，《著作权法 》
第十八条第二款又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职务作品， 作者享有署
名权， 著作权的其他权
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享有， 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
励：（一） 主要是利用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
质技术条件创作， 并由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
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 、
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
图、 计算机软件等职务
作品；（二） 报社、 期刊
社、通讯社、广播电台 、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
的职务作品；（三）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
作品。 ”

根据 《著作权法 》
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
的规定以及你的描述 ，
你研发计算机软件是公
司交给的工作任务， 显
然该款计算机软件属于
职务作品。 你在开发该
款计算机软件的过程
中， 主要利用了公司的
物质技术等条件， 而且
是由公司承担该计算机
软件的相关责任， 因此
对于该计算机软件， 你
只享有著作权中的一项
权利即署名权， 至于其
他权利则归公司享有。

潘家永 律师

【案例1】
没有正当理由差别对

待， 构成就业歧视

一家公司招聘内勤、 仓库管
理、 安保等普通员工时， 强调应
聘者必须是本地户口的男性， 否
则拒绝招录 。 刘女士是外地户
籍， 因此没有应聘机会。 她想知
道： 公司之举构成就业歧视吗？

【点评】
公司的做法构成就业歧视。
《就业促进法 》 第 3条规

定 ：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
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
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
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其中
的平等就业权包含三层含义：一
是任何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就业
的权利和资格； 二是在应聘某一
职位时， 任何劳动者都需平等地
参与竞争，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
也不得对任何人予以歧视； 三是
除特殊行业对就业有一定特殊限
制外，都应同等对待。 本案中，公
司招聘的只是普通员工，地域、性
别与对应工作需要并无必然联
系， 却限定招用人员必须是有本
地户口的男性， 该差别对待无疑
侵犯了应聘者的平等就业权。

【案例2】
歧视就业遭受精神损

害， 也能获取赔偿

张女士被一家公司录取后，
公司突然以其系外地户口为由收
回成命。 由于从令人羡慕一下子
成为冷嘲热讽对象， 无法忍受的
张女士患上抑郁症并住院医治。
张女士想知道自己能否请求公司
赔偿精神损害？

【点评】
张女士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

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1条、 第8条第2款
分别规定：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
权利遭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
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生 命 权 、 健 康 权 、 身 体 权 ；
（二）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三） 人格尊严权、 人
身自由权。” “因侵权致人精神
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民法
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等民事责任外， 可以根据受害人
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

本案涉及到张女士的人格尊
严， 且公司实施就业歧视、 出尔
反尔， 导致其因无法忍受来自各
方面的冷嘲热讽而患上抑郁症并
住院医治。 因此， 公司应当给予
相应的经济赔偿。

【案例3】
不符合工作岗位要求，

有权拒绝录用

一家公司为研发产品需要，
要求应聘者至少必须具有对应专

业的研究生学历。 学过该专业但
只有专科学历的朱女士认为公司
构成就业歧视， 无权拒绝录用他
人。

【点评】
公司有权拒绝录用朱女士。
《就业促进法 》 第 8条规

定 ：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
用人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
本法以及其他法律 、 法规的规
定 ，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用工自主权是指用人单位在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根据经
营管理的需要和劳动者各方面的
表现情况， 有权自主地决定用工
形式、 用工办法、 用工数量、 用
工时间、 用工条件、 工作地点、
工作岗位、 工资报酬等的权利。
本案中， 公司出于自身研发产品
的需要， 要求应聘者至少必须具
有对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 无疑
与之吻合。 颜梅生 法官

公司以脱岗为由解聘摄像师属违法

用人单位招聘， 哪些情形构成就业歧视？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归属个人还是单位？

电视购物直播摄像师因身体不适如厕13分钟、 靠墙坐地休息3次

就业歧视是法律严格禁止的。 但是， 哪些情形属于就业歧视？ 遭遇就业歧视该怎
么办？ 张女士、 刘女士和朱女士等人不清楚。 以下案例分析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解
读。


